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甄選製作「In the future」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DVB-H）
                         採購案投標須知                                      97年5 月
1、 採購標的：製作「In the future」~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DVB-H），

共52集。

2、 規格與數量：詳見「企畫需求及工作要求」（附件）。

3、 招標文件申領：
電子領標：請至「政府採購領投標系統」（網址http://www.geps.gov.tw）下載本採購招標文件（投標須知、企劃需求及工作要求、投標廠商聲明書、廠商資格文件審查表、附錄製作規範(DVB-H)、製作預算表、出席廠商授權書、標封及契約條款等共9份文件）。

四、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閱招標文件，如有疑義，請向本採購承辦單位洽詢，電話：（02）2633-8067、（02）2630-1010；傳真：（02）2633-8050。

五、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無例外情形。

六、本採購標的為勞務。

七、本採購之採購金額為新臺幣壹仟參佰萬元，屬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金額之採購(每一系列節目之預算金額最高為新台幣參佰貳拾伍萬元，每一系列節目共13集，含所有費用及營業稅)。

八、本採購履約期間依附件契約書規定。

九、本採購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以公告程序辦理設計競賽，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十、依採購法第75條規定，廠商對本會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異議；逾時送達或未以書面提出者，本會均不予受理：

（1） 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為97年06月11日前。
（2） 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本會通知或本會公告之次日起10日內。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10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起15日。

十一、依採購法第6章爭議處理規定，受理廠商履約爭議或申訴之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30。

十二、依採購法第108條，本採購之採購稽核小組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十三、本採購如有不法，檢舉電話與信箱（地址）如下：

（一）法務部調查局，電話：（02）2918-8888，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
（二）台北市調查處，電話：（02）2732-8888，台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

（三）行政院新聞局政風室，電話：0800-588-877，台北市天津街2號4樓。

十四、投標廠商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1） 領有合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如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財團、社團法人登記證明等，以及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許可證共2件，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財團、社團法人登記證明等註記需包括電視節目製作，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許可證之供應事業類別需包括電視節目製作業）。

（2）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或免稅證明（投標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不需納稅或免稅之財團、社團法人得免，但須出具蓋妥印鑑之聲明文件）。

（3） 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銀行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未開立支票帳戶之財團、社團法人得免，但須出具蓋妥印鑑之聲明文件）。
（4） 劇本如係取材自他人作品改編者，應檢附原著及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書。
十五、投標：
（1） 投標文件應於97年06月25日下午5時前送達本會A棟7樓總務組文書，可以掛號郵遞或專人送達，如以掛號郵遞，應在投標截止時前送達，逾時送達者，本會均不予受理。

（2） 參加投標之廠商應使用第三點規定之招標文件及自行準備「證件封」、「評選資料封」、「外標封」信封及各項文件，並詳實填妥（不可使用鉛筆填寫），再依下列規定辦理：

1、「證件封」裝入下列各項證明文件，並予密封，封外註明「證件封」字樣。

（1） 合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1件，註記需包括電視節目製作。  
（2） 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許可證1件，供應事業類別需包括電視節目製作業。
（3）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或免稅證明影本1件。
（4） 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影本1件。

（5） 原著及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書1件（劇本取材自他人作品改編者）。
（6）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1件。  
（7） 投標文件審查表正本1份。

2、「評選資料封」裝入「企畫案1式10份」，並予密封，封外註明「評選資料封」字樣。

3、將封妥之「證件封」及「評選資料封」裝入「外標封」，外標封應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且須加以密封，另宜註明「甄選製作「In the future」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DVB-H）」字樣。

4、本採購預算金額每一系列節目最高為新台幣參佰貳拾伍萬元，每一系列節目共13集，含所有費用及營業稅，共錄取四個系列節目。
5、企畫案應包括以下內容：

    （1）節目主旨：以「In the future」未來十年的台灣與世界為主題的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DVB-H），徵求具創意，並適合跨電視、手機與網際網路平台播出之節目，希望以前瞻、突破的觀點，拼出未來十年社會的趨勢與圖像。
含企畫方向、企畫目的、訴求對象等。
（2）節目長度：節目實長為12~13分鐘
（3）節目集數：每一系列節目（企劃案）共13集。
（4）節目內容：含節目分集大綱。

（5）節目特色：含表現方式與畫面風格，攝製使用器材等。
（6）攝製進度：說明節目攝製進度。
（7）製作經費：請分項逐一就支出項目、數量、單價、稅金及總價詳列經費預算表。

（8）節目效益：含宣傳構想、各平台播出時之互動設計等。

（9）節目參與製作主要工作人員名單及簡歷、預定卡司。
（10）製作公司以往製作節目之實績。

（11）其他有利於團隊之參考資料（非必要）。
（12）附一集樣帶劇本，含聲部、影部說明

6.每一製作單位至多投遞4個企劃案。（廠商無論錄取幾個企劃案，均需於工作要求之製作時程內完成；每一企劃案視為一個招標文件）

7、企畫案份數與規格：宜以A4紙張12號字繕打，1式10份，由左至右橫寫，並加封面、目錄、頁碼後裝訂成冊。
（三）投標文件使用文字：中文，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四）依採購法第38條之規定，廠商如為政黨及與其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不得參與投標。

（五）廠商如曾有違反採購法第101條各款情形之一，經依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依採購法第103條規定，不得參加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六）本採購不允許投標廠商於投標後補正其投標文件。
（七）本採購免繳押標金。

十六、開標：

（1） 時間及地點：97年06月26日上午10時於本會A棟7樓總務組開標室當場開標。

（2） 投標廠商得自行派員於前款時間及地點參加開標，以2人為限，其中1人應為負責人（應有身分證明文件）或其授權代理人（應有授權證明及身分證明證件）。廠商未派員者，本會將通知其開標結果。

（3） 本採購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先審查廠商投標文件後，凡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本會將另擇期進行該企畫案評選作業，評選時間及地點由本會另行通知。

（4） 開標時，本會應依第十四點規定自行審查廠商投標文件，經審查不合格者，其所投之標不予受理。

（5） 開標時，本會將宣布投標廠商名稱、家數、標價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

（6）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會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1、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5、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6、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

7、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述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不予開標或不予決標，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本會得宣布廢標。

（七）本採購投標廠商未達4家時，本會仍將依規定逕予開標。
（八）本採購如有採購法第48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本會不予開標，其投標文件由投標廠商出據領回。

十七、評選作業相關規定：
（1） 本會將依採購法第94條規定成立「製作『In the future~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DVB-H）』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辦理評選，委員會由外聘專家、學者及本會相關單位人員組成。

（2） 本會將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規定成立「製作『In the future~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DVB-H）』採購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其成員由本會總經理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本會相關人員擔任。

工作小組應先就投標文件審查合格之廠商企畫案依據評選項目擬具初審意見，連同廠商企畫案送委員會參考。

   （三）本採購評選作業準用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評選時，先由投標文件審查合格之廠商進行審查，再由各評選委員就廠商企劃書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依據「評選項目及權重」採「序位法」予以評選，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換算為序位。
     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

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高低（最低者最優），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後，評定各廠商優勝序位名次，再簽報本會總經理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各廠商優勝序位名次。
（四）評選總平均分數未達70分者，視為不合格，不得作為優勝廠商議價之對象。

（5） 評選項目及權重：
1、含經費配置之整體性與合理性。（20％） 
2、構思創意－吸引力、創意度、取材、角色設計。（40％）
3、表現方式—表現形式符合手機電視趨勢（20％）
4、技術呈現－拍攝可行性、製作團隊資歷。（20％）
（六）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由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
（七）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委員會決議之。
十八、議價及決標：

（1） 本採購採複數決標，至多決標予4家廠商。

（2） 本會與評選獲優勝廠商之議價及決標，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依優勝名次，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至多決標予4家廠商)；但有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如仍相同者，以抽籤決定。
（3） 議價時，廠商應將各項證件正本送交本會查驗，如影本與正本不符，查係偽造或變造者，除取消其優勝名次、議價資格及依採購法第101條之規定處理外，本會得視需要按優勝廠商名次依序邀請辦理議價。

十九、履約保證金：每系列節目決標金額之3%，共xx元。
二十、簽約：得標廠商應於簽約後14日內，繳妥履約保證金並攜帶與投標文件審查表相符之印鑑辦理簽訂契約手續；逾期無正當理由而不辦理簽約者，除取消其優勝名次、得標資格及將依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處理外，另本會得視需要按優勝廠商名次依序邀請依第十八點及本點規定辦理議價及簽約。

二十一、著作權歸屬：如契約書約定。

二十二、得標廠商應遵守採購法第67條分包之規定，以及採購法第65條不得轉包之規定，違反者本會除將逕行解約及不退還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並將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處理。

二十三、依採購法第98條之規定，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1） 應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1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規定，各均不得低於總人數之百分之一。

（2） 得標廠商未依上揭規定僱足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者，應於每月10日前依僱用人數不足之情形，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及原住民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及就業基金專戶（行庫：臺灣銀行營業部二，帳號：007-036070022），繳納上月之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

（三）代金之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不足1月者，每日以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計。

二十四、廠商如有違反採購法第101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會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如未提異議者，將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依採購法第103條規定，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二十五、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採購徵選未入選之投標廠商，其投標文件除未開封之部分，原封退還外，餘恕不退件且不支付任何費用。

（二）「本須知」、「企畫需求及工作要求」及「企畫案」，均為契約條款之部分，其效力視同契約。

（3） 本須知及企畫案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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